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榕长生态罚不罚〔2025〕0003号

当事人名称：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昌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55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航空港工业集中区启动区（湖南镇鹏程路33号）  
我局于2025 年 6 月 19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针对你公司2025年6月17日邀请我局就110kV变电站项目建设环保有关事宜进行现场指导帮扶，6月19日，我局现场帮扶时，发现你公司今年1月份起开工建设的110kV变电站项目无环评审批手续，目前主体建筑和2台变压器已安装完成，正处于电缆铺设和主控设备安装阶段，现场未在施工，检查该项目周边未发现存在生态环境危害后果。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19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证明你公司未依法报批环评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110kV变电站项目；现场已停工，检查该项目周边未发现存在生态环境危害后果）； 
2.2025年6月19日由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图片）证据（证明你公司现场情况及环境违法事实）；
3.2025年6月19日由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勘察图（证明你公司现场情况）；
4.2025年6月19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工商注册信息）；
5.2025年6月19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身份证明书（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6.2025年6月19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卓依端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授权委托人卓依端身份信息）；
7.2025年6月19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110kV变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长发改基〔2022〕38号）（证明你公司变电站项目投资额）；
8.2025年6月23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你公司未依法报批环评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110kV变电站项目；主动停止建设）；
9.2025年6月17日福建新华源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请求规范变电站项目相关手续的报告》（证明你公司主动邀请我局前往现场指导帮扶）；
10.《福州临空经济区产业布局规划（2021-2025年）（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10.2.2-4 环境准入与负面清单及投资强度控制表（证明你公司项目建设地点符合环境功能规划）；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第“五十五、核与辐射”章节（证明你公司项目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12.省执法系统平台违法记录查询截图1份（证明你公司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含本次）为1次）；
13.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证明执法人员身份）。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7月3日立案调查，9月19日送达《福州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榕长生态罚事告〔2025〕0003号）告知其陈述和申辩权利，你公司在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调查过程中，你公司近两年内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该项目位于航空城工业区你公司内，周边均为工业企业，未发现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并且你公司在自行发现存在“未批先建”违法行为后，主动停止了建设，在违法行为被发现前主动书面请求我局现场指导帮扶。
综上，鉴于你公司能积极主动报告并改正违法行为，对周边环境未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和《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八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根据市局印发《关于落实“奋勇争先”行动 进一步服务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榕环保综〔2025〕47号）等文件和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精神，你公司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不予行政处罚。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学习，提高环保法律意识，加强日常管理，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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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8日



	

